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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 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會議上通過  
“調高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”的議案  

 
 謝謝你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來信，要求  
政府就標題所述會議通過的議案給予回覆。  

  
 政府一直以多管齊下的方式處理道路交通擠塞。其

中，政府會繼續分階段推展交通諮詢委員會 (“交諮會 ”)為紓緩

道路交通擠塞建議的一系列短、中、長期措施，並會考慮持

份者意見、可行方法和海外經驗等。舉例來說，我們已在     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就「中環及其鄰近地區電子道路收費先導

計劃」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，並將展開深入的可

行性研究，以制訂詳細方案供公眾進一步討論。運輸署亦會

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開展泊車政策檢討，優先考慮和配合

商用車輛的泊車需求。為減少車輛於路面兜圈尋找車位，    
運輸署已聯絡商業公眾停車場的營辦商，鼓勵他們提供轄下

停車場空置泊車位的實時資訊。此外，運輸署正提升其交通

資訊系統，以期透過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，向公眾發放空置

泊車位的實時數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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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執法方面，警方會根據二零一六年「重點交通執法

項目」，嚴厲執法，打擊引致意外和阻塞交通的罪行，亦會就

違例泊車 (尤其是雙行停車 )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。  
 
 與 交 通 擠 塞 相 關 罪 行 的 定 額 罰 款 額 ， 自 上 次 於    
一九九四年調高後，便一直維持不變；然而，在一九九四年

至 二 零 一 六 年 首 季 期 間 ，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已 大 幅 上 升

54%。交諮會在參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自一九九四年至今的升

幅後，建議調高定額罰款額，以恢復其阻嚇作用，作為紓緩

道路交通擠塞的其中一項措施。我們會參考委員會的意見及

收到的建議，考慮在適當時候提出法例修訂。  
 
 
 
 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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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 
 
 
副本送：  
運輸署署長  (經辦人：杜錦標先生 ) 2824 0433 
警務處處長  (經辦人：阮子健先生 ) 2200 4314 

 


